附件1：
关于申报2015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（人才发展）课题的通知

苏社联发﹝2015﹞18号

 
各市人才办、社科联，省各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    为加强人才工作理论研究，提升江苏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，2015年，继续开展省社科应用（人才发展）课题研究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    一、课题申报
    1. 申报条件：课题负责人由各级党委政府职能部门有实践经验的人才工作者，企事业单位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的专家学者担任，课题组成员中须有省第四期“333工程”培养对象，优先支持人才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协同、持续开展相关研究。
    2. 申报程序：申报人围绕给定的研究方向（详见附件1），结合自身研究领域确定具体研究课题，通过“江苏社科网”（http://www.js-skl.org.cn）网上申报系统（3月1日—3月28日期间开通）申报，并将申报书（附件2）打印一式两份，经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盖章同意后，于3月31日前将纸质材料邮寄至省人才创新创业促进会（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67号华东饭店C楼206室，邮编：210024）。
    二、课题立项
    2015年度省社科应用研究（人才发展）课题共设20个研究方向，计划立项50个课题，其中重点课题10项，拨付5万元研究启动经费，一般课题40项，拨付1万元研究启动经费。
    三、课题管理
    1. 立项课题组在项目执行期间遵守相关承诺，履行约定义务，认真开展研究。省人才办、省社科联将于2015年10月31日前，组织专家对立项课题进行中期评估，课题组现场答辩，评估结果作为课题结项、评奖的重要参考。
    2. 课题组于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研究，提出结项申请，提交《结项审批书》（可在“江苏社科网”或“江苏人才工作网”下载）、课题研究报告、研究报告内容摘要各一式两份。课题总报告字数一般3万字左右，报告摘要3000字左右，并提交电子版。
    3. 省人才办、省社科联组织专家对课题研究成果进行鉴定验收，通过鉴定的颁发《结项证书》。不能按期结项的，3年内不得再次申报省人才办的课题。
    四、课题评奖
    1. 结项课题参加省社科联组织的“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奖（人才专项）”评选，对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课题，在已拨付研究启动经费基础上，分别追加5万元、3万元、1万元研究经费，所有课题不再拨付其他研究经费。省人才办、省社科联将对获奖课题成果进行汇编出版。
    2. 对获得“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奖（人才专项）”的课题，由省社科联、省人才办推荐参加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入围。
    五、有关要求
    1. 江苏省人才创新创业促进会受省社科联、省人才办委托，按照相关规定做好课题申报受理、日程管理等工作。
    2. 课题组成员中的省第四期“333工程”培养对象在同一年度不能同时再次申报“333工程”科研项目资助。
    3. 网上申报系统填报的申报书与实际提交的纸质申报书须保持一致，纸质申报书必须有课题负责人、第四期“333工程”培养对象本人签名。
    4. 课题经费接收账户必须为课题组负责人所在单位公共账户。各所在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，认真做好课题经费使用管理工作。
    省人才创新创业促进会联系人：刘海建，025-83200782。
    省社科联联系人：陈亮，025-83304673、8332674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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